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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函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6月29日
發文字號：營署濕字第10712277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107年6月21日召開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卑南

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第2次
專案小組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署107年6月8日營署濕字第1071212898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二、按「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10條規定：

「本小組為審議有關案件之需要，得推派或由主任委員邀

請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組成專案小組研擬參考意

見。」，又現行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作業方

式，係依循104年10月2日召開之104年度「內政部重要濕

地審議小組」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包括召集人採輪值方

式派任、專案小組成員之組成、非專案小組委員應併同函

邀參加討論及專案小組召集之條件等，因此專案小組實務

運作係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同時參照本部89年8月24日台內營字第8985792號函釋意

旨，專案小組之功能係為強化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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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率及品質，提供專業性建議意見，俟獲致初步建議意

見後，依行政程序提送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做討論決

議，且本部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均邀集相關機關或團體列席

陳述意見。前揭審查會議紀錄係屬行政通知，非屬對外作

成決議，自無出席委員人數過半相關問題。

四、出席或未出席委員對於本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及初步建

議意見，如有補充意見，請於文到7日內擲還本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彙整處理，以資周延。

正本：李委員公哲、劉委員小蘭、湯委員曉虞、羅委員尤娟、顏委員宏哲(以上為專案
小組成員)、吳委員俊宗、蕭委員代基、陳委員亮憲、張委員馨文、李委員素
馨、李委員君如、黃委員明耀、許委員文龍、李委員佩珍、張委員文亮、羅委
員育華、沈委員大焜、魏委員文宜(以上含紙本附件)

副本：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交通部公路總局、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
東林區管理處、臺東縣政府、臺東縣臺東市公所(請公所轉知所轄村里辦公室)、
曾阿粉君、林昭明君、潘調志君、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濕地顧
問團)、林主任委員慈玲、吳副主任委員欣修、陳執行秘書繼鳴、本部營建署國
家公園組、濕地保育小組、資訊室、城鄉發展分署(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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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第 2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6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整 

地點：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5 樓會議室 

主持人：李召集人公哲 

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記錄：洪筱梅 

壹、本案說明： 

為核定卑南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依據本法第 3 條

及第 7條規定成立專案小組進行本案審查作業，前已於 107年 2月 12日

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討論，為確認本計畫修正後內容，爰依前次會議決

議召開第 2次專案小組討論。 

貳、初步建議： 

請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各點修正及回應後，檢送修正計畫書 (修正部

分請畫線)及處理情形對照表(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俟本案召集人

確認後，提報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討論。 

一、課題與對策 

本案指標性物種小燕鷗族群在103年數量降為零，宜列為優先復育

工作。 

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一）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之「其他分區一及二分別為保安林及河川」，

有誤植，全面檢視及修正。 

（二） 請說明目前抑制揚塵方式與明智利用項目是否有衝突。 

（三） 請說明環境教育區之明智利用項目「2.活水湖提供民眾親水之使

用」，是否包含撈魚或其他干擾水生動植物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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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分區二(保安林)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3.依臺東市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辦理之農業之使用」，建議修正為「3.依臺

東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辦理之農業區使用」。 

（五） 有關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涉及「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非營利行為之傳統祭儀活動」部分，建議修正為「符合原

住族民基本法第 19 條，屬非營利行為之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活

動」。 

（六） 其他分區二(保安林)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涵蓋臺東

段 1-543 地號為林務局臺東林管處既有之貯木場，刻正規劃擴大

貯木場的使用範圍，即鄰近臺東段 1-529 地號之部分土地(面積

10.4535 公頃)，作為林政案件贓物貯放、漂流木貯放、疏伐木貯

放、國產材展示及環境教育區等，期納入明智利用項目。 

（七） 濕地範圍內交通部公路總局轄管之省道，得為原本之利用，除包

含既有車輛及其他用路人之通行，是否包含公路一般養護之必要

工程，如路面修補及公路鋪面重新鋪設。亦請說明現有橋梁有補

強或改建，提報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之程序。 

（八） 環境教育區相關管理規定「4.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

允許生態保護、環境維護、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建議修正為「4.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需要，得從事生

態保護、環境維護、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其他

分區一(河川)及其他分區二(保安林)，建議比照環境教育區修正。 

三、水資源保護利用管理計畫 

建議區別溪流與湖泊的水質監測項目，以指標模式呈現，湖泊部

分宜測葉綠素，以卡爾森優養指標呈現。 

四、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建議第一年考量編列「建構環境教育課程」及「生活品質的環境

監測與評估」，以積極落實計畫。 

（二） 卑南溪口濕地之四處大型湖泊，已補述基礎資料，但對湖泊扮演

之角色、特性、功能與管理課題並未著墨，建議納入未來調查工

作。 

（三） 計畫書所附物種資料均只有名錄，缺乏各物種之數量，難以瞭解

各物種的角色及重要性，未來調查監測宜附有物種及其群落(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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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四） 針對抑制揚塵措施對生態與水質衝擊所提之監測調查，只能對該

措施之影響進行瞭解，建議進一步提出如何降低其影響與衝擊之

工法，協辦單位宜納入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強化協調合作。 

五、其他應補充或修正事項 

本案涉及濕地功能分區調整部分，俟提報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

審竣後，須重新辦理公開展覽作業，若公展期間濕地功能分區無陳情

意見，則免提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討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6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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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 

一、 委員 1 

(一) 目前抑制揚塵之方式請說明，此與明智利用是否有衝突？ 

(二) 明智利用項目中，環境教育區第二項「活水湖提供民眾親水之使用」，請問是否

包含撈魚或其他干擾水生動植物之行為？ 

(三) 其他分區二(保安林)第三項「依臺東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辦理

之農業之使用」，請問濕地範圍內都市計畫中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何？該都市計

畫容許使用項目包含哪些？本計畫是否可限縮其使用？ 

(四) 請問生態資源與水質調查及抑制揚塵對濕地影響評估之監測項目與地點是否有

差異？ 

二、 委員 2 

(一) 本計畫草案經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後大致完整，建議依本次小組討論再修正峻事

後，儘速提請大會審議，俾儘速發佈實施，落實本濕地之保育利用。 

(二) 計畫書 61 頁，有關表 12-1 各功能分區相關管理規定一覽表中，環境教育區之管

理規定：「4.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環境維護、棲地

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建議修正為「4.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

建置需要，得從事生態保護、環境維護、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其他分區一(河川)及其他分區二(保安林)，建議比照環境教育區修正。 

(三) 同上，有關「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非營利行為之傳統祭儀活動」，

建議修正較完整為「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屬非營利行為之原住民傳統

文化祭儀活動」，相關部分均配合修正。 

(四) 財務計畫中，建議第一年期是否也考量編列「建構環境教育課程」及「生活品質

的環境監測與評估」，以更積極啟動本計畫之落實。 

三、 委員 3 

(一) 計畫書所附物種資料均只有名錄，而無有關各物種之數量，難以瞭解各物種的角

色及重要性，未來之調查監測宜附有物種及其群落(族群)大小。 

(二) 有關針對抑制揚塵措施對生態與水質衝擊所提之監測調查，只能對該措施之影響

進行瞭解，計畫書並未進一步提出如何降低其影響與衝擊之工法。 

(三) 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之四處大型湖泊，已在修正版內有提述其基礎資料，但對湖

泊扮演之角色、特性、功能與管理課題並未著墨，建議在未來調查工作能納入之。 

(四) 濕地水質監測項目中，溪流與湖泊略有不同，建議作區分，並以指標模式呈現之，

特別是湖泊部分宜測葉綠素，並以卡爾森優養指標呈現之。 

四、 委員 4 

(一) 本案指標性物種小燕鷗族群在 103 年數量降為零，針對本項之復育相關工作宜列

為優先工作。 

(二) 有關抑制揚塵工法及防止，宜強化與第八河川局之協調合作，以竟全功。 

(三) 本案功能分區一及二係為保安林及河川，似有誤植，宜檢視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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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部公路總局 

(一) 濕地範圍內本局轄管之省道，得為原本之利用，除包含既有車輛及其他用路人之

通行，是否包含公路一般養護之必要工程，如路面修補及公路鋪面重新鋪設。 

(二) 現有橋梁有補強或改建之需要，提報濕地小組之程序亦請說明。 

六、 原住民族委員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之內容及使用時間，本次修正後計畫書草案已增列符合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 19 條，非營利行為傳統祭儀活動之使用，且使用時間為全年，已較前次放

寬，本會無其他意見。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有關其他分區二(保安林)納入之臺東段 1-543 地號為本處既有之貯木場，現本處刻正

規劃擴大貯木場的使用範圍，即鄰近臺東段 1-529 地號之部分土地(面積 10.4535 公

頃)，作為林政案件贓物貯放、漂流木貯放、疏伐木貯放、國產材展示及環境教育區

等，期望可以納入明智利用項目之範圍。 

八、 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本案涉及濕地功能分區調整部分，俟提報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審竣後，須辦理重

新公開展覽作業，若公展期間濕地功能分區無陳情意見，則免提本部重要濕地審議

小組討論。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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